
工业制度没有设置“经营成本”科目，经营成本通过

“生产成本”等科目核算。调账时，应将“经营成本”科目

余额转入“生产成本”等科目。

38.“研究室（车间）费用”科目

工业制度没有设置“研究室（车间）费用”科目，研究

室（车间）费用通过“制造费用”科目核算。由于“研究室

（车间）费用”科目年末无余额，因此，不存在调账问题。

39.“管理费用”科目

工业制度也设置了“管理费用”科目，核算内容与原制

度基本相同。由于“管理费用”科目年末无余额，因此，不

存在调账问题。

40.“财务费用”科目

工业制度也设置了“财务费用”科目，核算内容较原制

度有所不同，利息收入等也在本科目核算。由于“财务费

用”科目年末无余额，因此，不存在调账问题。

41.“税金及附加”科目

工业制度没有设置“税金及附加”科目，产品销售税金

及附加以及科研收入、试制产品收入、学术活动收入和科普

活动收入应负担的税金及附加通过“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

科目核算；其他业务收入应负担的税金及附加通过“其他业

务支出”科目核算。

三、会 计 报 表

转制科研机构 2000 年“资产负债表”的“年初数”栏

内各项目数字，应根据上年末“资产负债表”的“年末数”

栏内所列数字按照工业制度规定进行调整后填列。调整方法

根据上述调账有关规定处理。2000 年的“资产负债表”应

按工业制度规定编制。

转制科研机构 2000 年“利润表”的“上年数”栏内各

项目数字，应根据上年度“收入支出表”的“期末累计数”

栏内所列数字按照工业制度规定进行调整后填列。调整方法

根据上述调账有关规定处理。2000 年的“利润表”应按工

业制度的规定编制。

股份有限公司税收返还等有关会计处理规定

（2000 年7 月4 日  财政部财会 [2000] 3 号发布）

为了规范股份有限公司税收返还及其他各项补助的会计

核算，根据“国务院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

策的通知”（国发 [2000] 2 号）及其他有关规定，现对股

份有限公司税收返还及其他各项补助的会计处理规定如下：

一、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所得税先征后返的公司，应当在

实际收到返还的所得税时，冲减收到当期的所得税费用，借

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所得税”科目。

公司收到的先征后返的消费税、营业税等原记入“主营

业务税金及附加”科目的各项税金，应于收到当期冲减“主

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科目，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科目；公司收到的先征后返的增值

税，应于 实际收到时，计入补贴收入，借记“银行存款”

科目，贷记“补贴收入”科目。

二、对于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款，如专项用于

技术改造、技术研究等，公司应于实际收到时，借记“银行

存款”科目，贷记“长期应付款”科目；拨款项目完成后，

形成各项资产的部分，应按实际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等

科目，贷记有关科目；同时，借记“长期应付款”科目，贷

记“资本公积—拨款转入”科目。未形成资产需核销的部

分，报经批准后，冲销“长期应付款”科目，借记“长期应

付款”科目，贷记有关科目；拨款项目完成后，如有拨款结

余需上交的，借记“长期应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科目。

三、除上述情况外，如属于按销量或工作量等和国家规

定的补助定额计算并按期给予的定额补贴，应于中期期末和

年度终了，按应收的补助金额，借记“应收补贴款”科目，

贷记“补贴收入”科目；收到定额补助时，借记“银行存

款”科目，贷记“应收补贴款”科目。除此之外，属于国家

财政扶持的领域而给予的其他形式补助，公司应于收到时，

计入补贴收入，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补贴收入”

科目。

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补充规定

（2000 年 6 月13 日  财政部财会 [2000] 12 号发布）

一、会计科目

（一）增设“119 其他应收款”科目

1.本科目核算住房公积金运作过程中临时发生的其他

各种应收款项。如处置个人抵押物取得的价款低于逾期贷款

账面价值应由债务人清偿的部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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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报表

在资产负债表“应收利息”项目下“委托贷款”项目上

增设“其他应收款”项目（7 行），反映期末尚未收回的其

他应收款。

在资产负债表“应付利息”项目下“专项应付款”项目

上增设“其他应付款”项目（21 行），反映期末尚未偿付的

其他应付款。

处置抵押物时，按取得的价款，借记“住房公积金存

款”科目，按逾期贷款账面价值，贷记“逾期贷款”科目，

按取得的价款高于逾期贷款账面价值的差额，贷记本科目；

偿还款项时，借记本科目，贷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

3.本科目应按债权人设置明细账。

4.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尚未偿还的其他应付款。

2.处置抵押物时，按取得的价款，借记“住房公积金

存款”科目，按取得的价款低于逾期贷款账面价值的差额，

借记本科目，按逾期贷款账面价值，贷记“逾期贷款”科

目；收回款项时，借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贷记本科

目。

3.本科目应按债务人设置明细账。

4.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尚未收回的其他应收款。

（二）增设“219其他应付款”科目

1.本科目核算住房公积金运作过程中临时发生的其他

各种应付及暂收款项。如住房公积金缴存过程中收到的多缴

款，处置抵押物取得的价款超过逾期贷款账面价值应归抵押

人所有的部分等。

2.住房公积金缴存过程中收到的多缴款，借记“住房

公积金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退还款项时，借记本科

目，贷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

三峡工程库区移民资金会计制度补充规定

（2000 年7 月12 日  财政部财会字 [2000] 4 号发布）

项目”栏所属“9、库周交通恢复拨款”项目下，增设“10、

外迁移民安置拨款”项目及所属“（1）出省（市）移民安置

拨款”和“（2）出县省（市）内移民安置拨款”项目，分别

反映外迁移民安置拨款情况。

（2）在“农村移民安置投资情况表”（会移汇02 表附表

1）“迁建项目及费用”栏所属“十、库周交通恢复费”项目

下，增设“十一、外迁移民安置费”项目及所属“1、出省

（市）移民安置费”和“2、出县省（市）内移民安置费”项

目，分别反映外迁移民安置支出。

（3）增设“外迁农村移民安置情况表”（会移汇 02 表附

表1 - 1）、“出省（市）外迁农村移民安置情况表”（会移汇

02 表附表1 - 2）和“出县省（市）内外迁农村移民安置情

况表”（会移汇02 表附表1 - 3）。迁出地各级移民管理机构

应每年向上一级移民管理机构报送“外迁农村移民安置情况

表”，并分别按出省（市）外迁移民安置情况和出县省（市）

内外迁移民安置情况报送“出省（市）外迁农村移民安置情

况表”和“出县省（市）内外迁农村移民安置情况表”。增

设的三张会计报表格式如下（见下页）：

（二）迁入地会计核算

1.会计科目

迁入地各级外迁农村移民安置管理机构和安置乡镇，设

置下列会计科目：

（1）第 101 号科目  拨出移民安置款

本科目核算迁入地上级移民管理机构向下级移民管理机

构拨付的外迁移民资金。拨出移民安置款时，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本科目期末余额反映迁入地上级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拨出

的移民资金。

本科目应按接受移民资金的单位设置明细科目。

一、外迁移民资金代拨付结算程序

（一）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开发局（以下简

称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根据迁出地与迁入地人民政府签

订的外迁农村移民安置协议和批准的外迁农村移民安置年度

计划，代拨付外迁移民资金。

（二）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代重庆市移民局拨付外迁

移民资金，实行“计划拨付、年度结算”的方式，即国务院

三峡建委移民局在每年的 11 月份将代拨付外迁移民资金

“分县明细表”通知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市移民局将外迁移

民资金“分县明细表”逐级通知区、县移民局，各级移民局

按照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二、会计核算

（一）迁出地会计核算

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及迁出地各级移民管理机构对外

迁移民资金的核算，应执行《三峡工程库区移民资金会计制

度（试行）》。

1.会计科目

在“农村移民安置拨款”科目下增设“外迁移民安置拨

款”二级明细科目，在该二级明细科目下设“出省（市）安

置拨款”和“出县省（市）内安置拨款”两个三级明细科

目，分别核算外迁移民资金的拨付情况。

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代拨付外迁移民资金时，借记本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重庆市移民局及库区各级移

民管理机构收到代拨付的外迁移民资金明细表时，借记本科

目，贷记“拨入移民资金”科目。

2.会计报表

（1）在“移民资金拨款明细表”（会移资 02 表）“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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